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08年業務類約僱人員甄試筆試試題 

科目：監理專業法規（含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考試時間：1小時 
※ 注意：1.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共 50題，答對每題 2分，答錯不倒扣。                  入場證編號：                         

2.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3.請在答案卷作答，在試題作答不予計分。 

4.作答時一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不可用鉛筆，修正時以修正液（帶）為限，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 )1.有關大型重型機車相關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1)汽缸總排氣量逾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2)需停

機車專用停車格 (3)可比照小型汽車行駛快速道路，若配戴全面式安全帽可以附載座人  (4)比照小型汽車適用其

行駛及處罰規定。 

( )2.有關車輛定期檢驗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1)自用小貨車未滿五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五年以上者每年至少

檢驗二次 (2)出廠年份逾十年之營業大客車或高壓罐槽車每年至少檢驗三次 (3)自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起機車出

廠六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4)汽車出廠十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應申請實施臨時檢

驗。 

( )3.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下列處分何者不正確? (1)逾期一個月以上者並吊扣其牌照 (2)逾期六個月以上

者，註銷其牌照 (3)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4)經檢驗不合格之汽車，於一個月內

申請覆驗免再繳檢驗費，覆驗仍不合格則吊扣其牌照。 

( )4.下列汽車駕駛人違規之處分或其罰鍰何者不正確? (1)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處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

元以下罰鍰 (2)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車大客貨車，汽車所有人及駕駛人各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 

(3)領有普通駕駛執照，以駕駛為職業，處新臺幣一千六百元以上三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4)汽車駕駛人在六個月

內，違規記點共達六點以上者，吊扣駕駛執照一個月。 

( )5.警方攔查一輛核定總重為 3.49公噸之小貨車，經會同駕駛過磅總重為 6.2公噸，應處罰鍰為多少元? (1)1萬 

(2)1萬 3千 (3)1萬 6千 (4)2萬。 

( )6.有關交通違規計點，下列何者不正確? (1)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時速計 1點 (2)闖紅燈計 3點 (3)在道路上蛇行、

驟然變換車道計 3點  (4)行駛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離，肇事致人受傷計 5點。 

( )7.有關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分期繳納罰鍰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1)總分期繳納期限不得逾十八期 (2)每期繳納

罰鍰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五百元 (3)受理申請分期繳納後，應先就分期案件製發裁決書並完成送達 (4)違反酒

駕規定者，於分期繳清罰鍰金額後，檢附繳納罰鍰收據領回車輛。 

( )8.有關電動自行車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1)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 (2)車重不含電池在六十公

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3)以電力為主 (4)應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粘貼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行駛道路。 

( )9.對於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之違規行為，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

料證明者，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 (1)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間 (2)二百公尺至六百公尺間 (3)三百公尺至一

千公尺間 (4)四百公尺至一千二百公尺間 ，明顯標示之。  

( )10.汽車未領用牌照行駛，處汽車所有人新台幣 (1)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2)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 

(3)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 (4)一萬二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 之罰鍰。 

( )11.汽車駕駛人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或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車輛，吊扣其駕駛執照 (1)一個月 (2)三個

月 (3)六個月 (4)一年。 

( )12.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機車駕駛人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濃度檢定勤務之處所，不依指示

停車接受稽查或拒絕酒精濃度檢測，處新台幣 (1)六萬元 (2)九萬元 (3)十二萬元 (4)十八萬元 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 )13.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經查屬實，或患病足以影響安全駕駛者，如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者，得吊扣其

牌照  (1)一個月 (2)二個月 (3)三個月 (4)六個月。 

( )14.大型重型機車是指電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 (1)二十馬力(HP) (2)三十馬力(HP) (3)四十馬力

(HP) (4)五十四馬力(HP) 之二輪或三輪機車。 

( )15.汽車所有人具有同一型式之汽車在 (1)五輛 (2)十輛 (3)十五輛 (4)二十輛 以上或汽車修理廠備置新品引擎



者，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預備引擎使用證。 

( )16.汽車下列設備規格何者為不得變更 (1)噸位 (2)軸距 (3)引擎 (4)車架。 

( )17.軸距為六公尺的一般大貨車其後懸最多不得大於幾公尺 (1)一公尺 (2)二公尺 (3)三公尺 (4)四公尺。 

( )18.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大客車均不得超過 (1)三點五公尺 (2)三點六公尺 (3)三點七公

尺 (4)三點八公尺。 

( )19.年滿 (1)六十歲 (2)六十二歲 (3)六十三歲 (4)六十五歲 職業駕駛人，應每年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

院作體格檢查一次，其合格標準除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六十四條規定外，並經醫師判定符合合格標準。 

( )20.交流道中為加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他道路間之連接部分是指 (1)輔助車道 (2)交流道 (3)匝道 (4)加速車

道。 

( )21.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應依速限標誌指示。但遇有濃霧、濃煙、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狀況，致能見度

甚低時，其時速應低於 (1)四十公里 (2)五十公里 (3)六十公里 (4)九十公里 或暫停路肩。 

( )22.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在正常天候狀況下，小型車時速若為每小時一百公

里，其行車安全距離應為 (1)四十公尺 (2)五十公尺 (3)六十公尺 (4)七十公尺。 

( )23.汽車在行駛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行駛，應滑離車道，在路肩上停車待援。待援期間除顯示

危險警告燈外，並在故障車輛後方 (1)五十公尺至一百公尺 (2)一百公尺至二百公尺 (3)二百公尺至三百公尺 

(4)三百公尺以上 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之。 

( )24.下列哪些車輛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使用翻修輪胎 (1)遊覽車 (2)公路汽車客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

經營國道客運業 (3)一般大型車，其轉向軸之車輪 (4)以上皆是。 

( )25.汽車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邊緣，其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多少公分 (1)30 公

分 (2)40公分 (3)50公分 (4)60公分。 

( )26.車輛會車相互之間隔，不得少於多少公尺 (1)0.2公尺 (2)0.3公尺 (3)0.5公尺 (4)1公尺。 

( )27.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係依下列何者訂定 (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公路法 (3)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 (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程。 

( )28.汽機車駕駛人於五年內第二次違反飲用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駕車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所定罰鍰最高額

處罰之，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多少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

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1)3萬 (2)6萬 (3)9萬 (4)12萬。 

( )29.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幾

個月不得舉發。但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案件，因肇事責任不明，已送鑑定者，其期間自鑑定終結之日起算。 

(1)1 個月 (2)2個月 (3)3個月 (4)4個月。 

( )30.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多久，逾期即將牌照註銷 (1)6個月 (2)1年 (3)2年 (4)3年。 

( )31.汽車號牌每車二面，應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什麼位置 (1)中間位置 (2)左邊位置 (3)右邊位置 (4)明顯適當位置。 

( )32.普通輕型機車附載人員或物品，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十公分，載重不得超過多少公

斤 (1)20公斤 (2)30公斤 (3)40公斤 (4)50公斤。 

( )33.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臨時停車係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幾分鐘，保持立即行

駛之狀態 (1)3分鐘 (2)5分鐘 (3)10分鐘 (4)15分鐘。 

( )34.行人通過鐵路平交道，行人如持有長形物品通過電氣化鐵路平交道時，其總高度不得高出軌面多少公尺 (1)1公

尺 (2)2公尺 (3)3公尺 (4)4公尺。 

( )35.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有關慢車駕駛人應遵循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1)慢車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 (2)慢車

不得牽引其他車輛或攀附車輛隨行 (3)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應依規定配戴安全帽 (4)三輪客車載客不得超過三人。 

( )36.現行小型車及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持照年齡上限分別為： 

（1）小型車六十八歲，大型車六十五歲 

（2）小型車七十歲，大型車六十五歲 

（3）小型車六十五歲，大型車六十歲 

（4）小型車七十五歲，大型車六十八歲 



( )37.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小型車場考及格而道路駕駛考驗未及格者，於下次申請考驗時免考場考，其免考期限

為：（1）7日 （2）半年 （3）一年 （4）三個月。 

( )38.申請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學科及術科考驗成績最高分均為一百分，其及格基準均為： 

（1）七十分 （2）六十分 （3）八十五分 （4）七十五分。 

( )39.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現役軍人不得參加職業駕駛執照之考驗。 

B.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應備妥最近二年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三張。 

C.申請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考驗，應先經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 

（1）僅 A正確（2）僅 B正確（3）僅 C正確（4）ABC均正確。 

( )40.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之年齡限制規定，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A.考領普通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十八歲。 

B.考領職業駕駛執照須年滿二十歲，最高年齡不得超過六十八歲。 

C.考領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二十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 

（1）僅 A錯誤（2）僅 B錯誤（3）僅 C錯誤（4）ABC均錯誤。 

( )41.原領有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取得高一級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資格須滿多久？得換領同級車類之職業駕駛執

照。（1）三個月 （2）六個月 （3）九個月 （4）一年。 

( )42.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在臺灣地區無戶籍之國民、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應檢附經許可

停留或居留多久以上之證明（件） 

     （1）三個月 （2）六個月 （3）九個月 （4）十二個月。 

( )43.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其筆試及路考及格基準，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1）交通規則八十分、機械常識六十分、路考七十分 

（2）交通規則八十分、機械常識七十分、路考七十分 

（3）交通規則八十五分、機械常識六十分、路考七十分 

（4）交通規則八十五分、機械常識六十分、路考七十五分 

( )44.年滿七十五歲之駕駛人，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應於公路監理機關通知後幾個月內，依規定辦理換

照：（1）一個月 （2）三個月 （3）六個月 （4）十二個月。 

( )45.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 1,800元罰鍰。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期幾個月以

上仍不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1）三個月  （2）六個月 （3）九個月 （4）十二個月。 

( )4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汽車駕駛執照？ 

（1）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 （2）國際駕駛執照 （3）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 （4）技工執照。                            

( )47.有關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之經歷限制規定，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應考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三個月以上之經歷 

B.應考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無經歷之限制。 

C.應考大貨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一年以上之經歷。 

（1）AB正確（2）BC正確（3）AC正確（4）ABC均正確。 

( )48.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不依規定或利用不正當手段報名參加應考者，其考試資格應予取銷，報考人及代考人如

已領有駕駛執照者，由公路監理機關吊銷其駕駛執照，並註銷之，報考人及代考人均自查獲之日起幾年內不得再

行報考？ (1)一年  (2)三年  (3)五年  (4)七年。 

( )49.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因而肇事致人重傷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應吊扣其

駕駛執照多少個月？ (1)一個月至三個月  (2)二個月至四個月  (3)三個月至六個月  (4)六個月至十二個月。 

( )50.申請汽車駕駛執照筆試、路考，經考驗不合格申請再考驗者，距上次考驗之時間不得少於幾日？ 

       (1)十四日  (2)三十日  (3)三日  (4)七日。 



 

 

 

 

1 2 21 1 41 1 

2 3 22 2 42 2 

3 4 23 1 43 3 

4 3 24 4 44 2 

5 2 25 2 45 2 

6 4 26 3 46 4 

7 4 27 1 47 2 

8 2 28 3 48 3 

9 3 29 3 49 3 

10 2 30 2 50 4 

11 2 31 4   

12 4 32 4   

13 3 33 1   

14 3 34 4   

15 1 35 4   

16 2 36 2   

17 3 37 3   

18 1 38 1   

19 1 39 2   

20 3 40 2   

科目：監理專業法規（含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說明： 

1. 共 50題，答對每題給 2分，答錯不倒扣。 

2. 作答時一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不可用鉛筆，修正時以修正液（帶）為限，違

者該科不予計分。 

3. 答案卷不可書寫姓名、入場證號碼或其他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圖案。 


